
沂源县民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完善临时救助工作的通

知（试行）

源民〔2021〕48 号

 

各镇（街道）民政所：

 

为有效解决城乡困难群众的突发性、临时性生活困难，进一步规范完善我

县临时救助工作，不断完善社会救助体系，根据《山东省民政厅  山东省财政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的意见》，结合我县救助工作实际，现就做

好全县临时救助工作通知如下：

 一、规范临时救助对象

临时救助对象包括本地户籍人口和持有居住证的非本地户籍人口。根据困

难情形，临时救助对象分为急难型救助对象和支出型救助对象。

1.急难型救助对象。主要包括因火灾、交通事故、溺亡、人身伤害、见义

勇为、爆炸、雷击等意外事件，造成家庭基本生活设施破坏，超出家庭承受能力，

导致家庭基本生活难以维持的，需要立即采取救助措施的家庭和个人。

2.支出型救助对象。主要包括自负教育、医疗等生活必需支出突然增加超

出家庭承受能力，导致基本生活一定时期内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应同时具备下



列条件：（1）在提出申请之月前 6 个月内，家庭可支配收入扣除自负医疗、教

育等生活必需支出后，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当地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2）

提出申请之月前 12 个月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当地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

（3）家庭财产状况符合低保家庭财产相关规定。

二、规范临时救助标准

1.急难型临时救助标准

急难型临时救助标准为 1000 元，导致持续支出的，可以同时申请支出型

临时救助。

2.特困供养对象因病支出型临时救助标准

特困供养人员医疗合规自付住院医疗费用，由财政全额承担后，仍有不足、

无力支付的，可通过临时救助解决。

3.低保家庭和低保边缘家庭因病支出型临时救助标准

经医疗保险报销、医疗机构减免、商业保险赔偿、医疗救助后，个人自负

部分 1-2（含）万元，按城市低保月标准的 4 倍救助；个人自负部分 2-3（含）

万元，按城市低保月标准的 5 倍救助；个人自负部分 3-4（含）万元，按城市低

保月标准的 6 倍救助；个人自负部分 4-5（含）万元，按城市低保月标准的 7 倍

救助；个人自负部分 5-6（含）万元，按城市低保月标准的 8 倍救助；个人自负

部分 6-7（含）万元，按城市低保月标准的 9 倍救助；个人自负部分 7-8（含）

万元，按城市低保月标准的 10 倍救助；个人自负部分 8-9（含）万元，按城市



低保月标准的 11 倍救助；个人自负部分 9-10（含）万元，按城市低保月标准

的 12 倍救助；个人自负部分 10 万元以上的，按一事一议的方式适度提高救助

额度。

4.非在保对象因病支出型临时救助标准

经医疗保险报销、医疗机构减免、商业保险赔偿、医疗救助后，个人自负

部分 1-2（含）万元，按城市低保月标准的 3 倍救助；个人自负部分 2-3（含）

万元，按城市低保月标准的 4 倍救助；个人自负部分 3-4（含）万元，按城市低

保月标准的 5 倍救助；个人自负部分 4-5（含）万元，按城市低保月标准的 6 倍

救助；个人自负部分 5-6（含）万元，按城市低保月标准的 7 倍救助；个人自负

部分 6-7（含）万元，按城市低保月标准的 8 倍救助；个人自负部分 7-8（含）

万元，按城市低保月标准的 9 倍救助；个人自负部分 8-9（含）万元，按城市低

保月标准的 10 倍救助；个人自负部分 9-10（含）万元，按城市低保月标准的 11

倍救助；个人自负部分 10-12（含）万元，按城市低保月标准的 12 倍救助；个

人自负部分 12 万元以上的，按一事一议的方式适度提高救助额度。

5.因教育支出型临时救助标准

对因子女自付教育费用负担过重造成生活困难的家庭，经教育资助政策落

实后，自付金额 5000 元-1（含）万元的，按照城市低保月标准的 3 倍救助，低

保家庭、特困供养对象、低保边缘家庭按照城市低保月标准的 4 倍救助；自付金

额 1 万元以上的，按照城市低保月标准的 5 倍救助，低保家庭、特困供养对象、

低保边缘家庭按照城市低保月标准的 6 倍救助。



三、规范临时救助认定流程

1.救助临时救助申请程序。临时救助申请人，要提交居民身份证、临时救

助申请书、家庭（个人）遭遇困难证明材料、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证明及诚信承

诺书、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申请救助的其他困难家庭或个人）等相关材料。

其中诚信承诺书，对于家庭收入财产、支出等状况的真实性进行承诺，若发现违

规骗保问题，民政部门、司法部门将有权对临时救助金进行追缴，并依法纳入国

家征信体系，不断健全完善临时救助容错纠错机制。

2.急难型临时救助审批程序。对于情况紧急、需立即采取救助措施以防止

无法挽回的损失或无法改变的严重后果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级

民政部门应当在 24 小时内先行救助，并在 5 个工作日内登记救助对象、救助事

由、救助金额等信息，补齐经办人员签字、盖章手续。

3.支出型临时救助审批程序。要严格执行申请、受理、审核、审批程序，

规范各个环节工作要求，审核审批工作应当在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受理前要根

据申请人授权，对其家庭经济状况进行核对。

四、提高临时救助认定时效

1.临时救助实行“一事一救、限时救助”的工作原则。申请人在一个自然

年度内以同一事由重复申请临时救助，无正当理由，不予救助。对于因同一事由

造成基本生活严重困难的，持续时间较长的，应转介到其他社会救助制度。事由

发生时间与救助申请时间应当在 12 月以内，超出 12 个月的原则上不予救助。



2.临时救助实行 “应救尽救、随申请随救助”的工作原则。要加大临时救

助政策宣传力度，不断提高群众政策知晓率；要加快建立“政策精准宣传、政策

主动找人”工作机制，通过与医保部门建立医疗支出数据共享机制，及时了解和

掌握因病导致基本生活陷入严重困难的群众，将政策精准宣传到人，让政策主动

找到人。要不断拓展临时救助申请受理手段，推广爱山东APP等手段等小程序，

方便困难群众及时申请救助，镇（街道）民政部门高效受理救助，形成“方便申

请、限时受理”的救助工作闭环，做到“随时申请、及时救助、应救尽救”，不

断提高临时救助实效性，杜绝集中救助问题出现。

3.临时救助坚持 “方便群众、主动发现”的工作原则。镇（街道）要依托

为民服务中心，将临时救助纳入社会会救助“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服务窗口，

方便群众求助。村（居）社会救助协理员要发挥职能作用，通过定期走访，及时

核实发现辖区居民遭遇的突发事件、意外事故、突患重病、暴力伤害等特殊情况，

畅通求助和报告渠道，健全完善主动发现工作机制，对各类急难对象早发现、早

介入、早救助，帮助有困难的群众及时申请救助。

 

 

                       

                   沂源县民政局 

                                                                                                                    

2021 年 10 月 26 日




